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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窑镇人民政府文件

干政〔2022〕55号

干窑镇关于“人才兴镇”的若干政策意见（试行）

各相关单位：

人才是第一资源，抓人才就是抓发展，强人才就是强实力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决

策部署，推动人才兴镇发展战略，根据上级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

特制定支持我镇“人才兴镇”若干政策意见，具体如下。

1.鼓励引进高端人才。对当年度新引进的 A、B、C 类人才

（根据《嘉兴市人才目录》，下同）的企业，在该人才服务满 6

个月后，分别给予企业 A、B类 10万元、C 类 8 万元的一次性

奖励（同一类别政策就高享受，下同）；对介绍引进该人才的中

介机构（另行签订合作协议的除外）或个人（公职人员不得享受，

下同）给予奖励 3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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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鼓励培育高端人才。支持我镇企业自主培育的高端人才申

报国家级、省级高端人才计划项目，对成功完成人才申报环节各

项工作的企业，按申报人才数量和申报级别分别给予企业奖励 5

万元/人、3万元/人，同一年度同一企业累计不超过 5 人次，同

一年度同一人才在同一企业重复申报国家和省级人才计划项目

的，企业按就高享受一次奖励；对推荐该人才的中介机构或个人

给予奖励 3万元（另行签订合作协议的除外）。对企业自主培育

的国家级海外引才计划入选专家或浙江省海外引才计划入选专

家，按人才年薪的 25%给予企业引才薪酬补助，每年最高补助不

超过 25万元，享受补助年度与县级薪酬补助政策一致。申报并

成功入选省级、市级海外工程师的，分别给予企业 10 万元、5

万元的一次性薪酬补助。如果同时入选省级和市级海外工程师，

就高享受；如果同时入选其他人才项目，就高享受。

3.优化市场化引才机制。对推荐入选国家海外引才计划、高

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，入选浙江省海外引才计划、高层次人才

特殊支持计划和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，入选嘉兴市领军型创新

创业团队和嘉兴市领军人才的中介机构或个人，每推荐入选一人

（团队）分别给予最高国家级 20 万元、省级 10 万元、市级 5 万

元的一次性引才奖励（另行签订合作协议的除外）。同一个人才

申报多个项目、进入答辩并最终入选的，按就高、不重复原则给

予奖励。

4.支持引进各层次人才。对企业当年度新引进的全日制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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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人员，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当地社保满 12个月的，给予企

业 5000元/人的一次性奖励，同一企业奖励最多不超过 5万元。

对企业引进的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人才，在享受县高层次人才补

贴的同时，还可享受：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浙江省认可的副

高职称人才补贴 1 万元/年，具有全日制博士或浙江省认可的正

高职称人才补贴 2万元/年，最多补 3年。

5.鼓励引育专业技术人员。对企业当年度新引进的，或企业

当年度自主申报并通过认定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，分别给予企业

助理级职称（或高级工）5000 元/人、中级职称（或技师）1 万

元/人、副高级职称（或高级技师）1.5万/人，正高级 2万元/人

的一次性补助，同一企业最多不超过 15万元。

6.鼓励企业对接高层次人才代理招募机构。对当年度企业通

过机构引入年薪超过 200万元（含税）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，经

相关部门认定，对引入该高层次人才产生的中介服务费，按照所

产生费用给予最高 50%、总计不超过 50万元的补助。补助方式

为引进人才在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或个人所得税 6个月、12个月、

24个月后，按应补金额的 20%、30%、50%发放给企业。

7.鼓励企业引进博士人才。对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人

才的企业，服务满 6个月后，每引进一人给予企业 6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，博士在企业服务期间，给予一定的年薪补助，标准为：

每年按照人才年薪的 50%给予企业薪酬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万

元，最多补助 5年，与其他奖励政策重叠的按就高标准享受一次。



- 4 -

8.鼓励高端人才交流走访。对以干窑为主要目的地的 C类以

上人才（或同等级别人才），参与具体人才项目、工作对接、交

流考察、招商引才、落地入职等涉及人才工作的人才，给予往返

交通、本地住宿产生费用的 50%给予补助，单次不超过 3万元，

每年不超过 2次，补助可与上级部门、企业等给予的同类补助叠

加，但不能超过总额。

9.不断加强人才服务。支持人才公寓建设，参照县人才公寓

管理体系，为全镇符合条件的人才有条件提供高品质人才公寓，

并重点向 C 类以上人才、博士研究生、人才企业高管等重点人

群优先倾斜。支持嘉兴“人才码”推广申领，对给予嘉兴“人才码”

予以支持优惠的企业、商家、店铺等视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

补助。

10.支持重点人才企业。对于符合我镇发展需求，在人才、

科技、经济方面有突出贡献和发展潜力的企业，可以给予人才政

策“一企一策”和“一事一议”。

11．本意见所表彰和奖励的对象为在本镇依法登记注册纳税、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，且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纳税信用和经济效

益较好的企业。

12.已经享受“一企一策”“一事一议”特殊扶持政策的企业，原

则上不再享受同一类型的人才扶持政策。同一个项目只享受一个

补助标准，单个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，不重复

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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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本意见自 2022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，有效期 3年。原干

政〔2021〕48号、干政〔2022〕26号政策中涉及人才方面的重

复政策终止执行。具体由干窑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干窑镇人民政府

2022年 6月 24日

抄送：嘉善县委组织部。

嘉善县干窑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年 6月 24日印发


